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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«四川省 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６ 年秋冬季

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»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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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省政府同意ꎬ现印发给你们ꎬ请认真组织实施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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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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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 ２０２５—２０２６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

防治攻坚行动方案

为全力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ꎬ高质量完成大气“十

四五”收官目标任务ꎬ实现“十五五”顺利开局ꎬ制定本方案ꎮ

一、攻坚思路与目标

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ꎬ以降低细颗粒物(ＰＭ２􀆰 ５ )浓度和

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为重点ꎬ坚持平战结合、科学精准、措施闭环ꎬ

进一步增强秋冬季重污染应对工作整体性、系统性ꎬ全面强化工业

源、移动源、面源污染防治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ꎬ深化区域联防

联控ꎬ确保 ２０２５ 年全省 ＰＭ２􀆰 ５ 平均浓度不超过 ２９􀆰 ５ 微克每立方

米ꎬ力争不再新增重污染天ꎻ２０２６ 年 １—２ 月ꎬ全省 ＰＭ２􀆰 ５ 浓度同比

改善ꎬ重污染天数明显减少ꎮ

二、重点攻坚任务

(一)强化工业源治理减排ꎮ

大力推进治污减排ꎮ 加快推进水泥、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

年度任务ꎬ确保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底前完成治污设施改造主体工程ꎬ及

早发挥减排效益ꎮ 持续巩固低效失效设施排查治理成果ꎬ按照“边

排查、边整治”原则ꎬ督促问题企业整治到位ꎮ 针对空气质量数据

高值区域ꎬ持续开展排查整治ꎮ 提前谋划“十五五”重点减排工

程ꎬ用足用好蓝天保卫战攻坚赋能行动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和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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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ꎬ充分发挥中、省专项资金使用效益ꎮ

加快推动挥发性有机物(ＶＯＣｓ)协同减排ꎮ 持续推动家具制

造、工业涂装、包装印刷等行业低 ＶＯＣｓ 含量原辅材料替代ꎬ加强

溶剂型涂料和油墨使用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ꎮ 督促使用催化燃烧

装置的企业开展自查ꎬ重点排查整改燃烧温度偏低、催化剂失效等

问题ꎬ指导企业按期更换活性炭ꎬ规范台账记录ꎮ

实施环保绩效企业动态管理ꎮ 加大对企业环保绩效评级政

策、资金支持力度ꎬ引导企业对标行业先进ꎬ进一步提升污染治理

和精细化管理水平ꎮ 强化正向激励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ꎬ环

保绩效先进的 Ａ 级企业和引领性企业ꎬ可自主采取减排措施ꎮ 严

格环保绩效管理ꎬ对 Ｂ 级及以上企业和引领性企业ꎬ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

底前再组织开展一轮 “回头看”ꎬ达不到相应绩效分级指标要求

的ꎬ按规定动态管理ꎮ

(二)深化面源污染治理ꎮ

做好秸秆精准管控ꎮ 严格落实 ２０２５ 年中央、省委关于秸秆精

准管控的要求ꎬ加大秸秆综合利用资金和技术投入ꎬ加快秸秆离田

离土多元高效利用ꎬ推动田间地头秸秆基本“清零”ꎮ 落实秸秆焚

烧火点 １ 分钟发现、５ 分钟反馈、３０ 分钟处置到位机制ꎬ有效防控

夜间焚烧、无序焚烧、污染过程期间焚烧行为ꎮ

严控露天焚烧污染ꎮ 合理布局腊肉集中环保熏制点位ꎬ切实

做好便民服务ꎬ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底前完成新增点位建设ꎬ确保集中处

置设施稳定达标运行ꎮ 加强政策宣传引导ꎬ紧盯重点时段、重点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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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ꎬ严控杂草、纸钱、落叶、垃圾等露天焚烧污染ꎮ 攀枝花市、凉山

州要加强林下可燃物计划烧除管控ꎬ科学制定烧除计划ꎬ确保不出

现污染ꎮ

科学管控烟花爆竹燃放ꎮ 应急管理厅负责烟花爆竹经营(批

发)企业布点规划ꎬ指导地方合理规划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ꎬ近三

年因烟花爆竹燃放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的地方ꎬ原则上不再新

增点位ꎮ 公安厅牵头组织开展“打非治违”行动ꎬ严格打击烟花爆

竹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燃放过程中的违法行为ꎮ 各市(州)统

筹开展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区优化调整工作ꎬ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底前完成

并向社会公告ꎮ

深入实施扬尘管控ꎮ 加强建筑工地、线性工程扬尘管控ꎬ严格

落实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和四川省建筑工程施工扬

尘防治标准要求ꎬ充分利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航拍、雷达平扫等技

术手段开展排查整治ꎮ 各市(州)要在前期城市堆场扬尘排查整

治的基础上ꎬ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底前开展一轮“回头看”ꎬ确保问题整改

到位ꎮ 生态环境厅定期组织开展重点城市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

测ꎬ对积尘浓度高值路段进行通报并督促整改到位ꎮ

(三)深化移动源综合整治ꎮ

大力推进清洁运输ꎮ ２０２５ 年底前ꎬ超低排放企业、Ｂ 级及以上

企业和引领性企业门禁系统全部实现联网ꎬ全省火电、钢铁、煤炭、

焦化、有色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 ７０％ ꎮ 加快推进老旧

车辆(机械)淘汰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ꎬ２０２５ 年底基本淘汰国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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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和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

机械ꎮ

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ꎮ 持续开展重型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

械抽测ꎬ严查不正常使用污染控制装置、不正常添加尿素、不正常

运行车载排放诊断系统(ＯＢＤ)、擅自改装污染控制装置、擅自篡改

ＯＢＤ、冒黑烟等问题ꎮ 充分运用数据平台开展非现场执法ꎬ及时发

掘问题线索ꎬ严惩机动车排放检验及维修机构弄虚作假行为ꎮ 强

化移动源应急管控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ꎬ合理优化交通组

织ꎬ做好城市重点区域、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ꎮ

(四)精准应对重污染天气ꎮ

优化完善应急减排清单ꎮ 分类制定固定源、移动源和施工工

地应急减排措施ꎬ科学确定重污染天气豁免清单ꎬ实施差异化管

控ꎬ坚决避免“一刀切”ꎮ

科学实施错峰生产ꎮ 协商水泥、砖瓦等行业实施生产调控ꎬ重

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ꎬ加大垃圾发电企业协商减排力度ꎮ 各市

(州)分行业制定 ２０２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错峰生产计划ꎮ

严格落实响应措施ꎮ 强化联防联控ꎬ区域性污染过程统一预

警、统一启动、统一减排ꎬ坚决杜绝“应启未启” “应解未解”ꎮ 重污

染天气应急预警期间ꎬ重点城市实施“人盯源、人盯数”机制ꎬ加强

重点园区、企业帮扶指导ꎻ省直有关部门(单位)按照职责分工ꎬ指

导本行业本领域应急减排工作ꎬ确保应急措施落实到位ꎮ 科学实

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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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障措施

各地各有关部门(单位)要充分认识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

坚的艰巨性和紧迫性ꎬ各司其职ꎬ密切配合ꎬ共同推动大气环境质

量持续改善ꎮ 生态环境厅负责牵头抓总、定期调度ꎬ组织开展大气

污染防治分片帮扶ꎬ联合相关部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ꎬ加强监测数

据异常、投诉举报、上级转办交办等问题线索核查ꎬ实施差异化精

准管控ꎬ坚决杜绝“一刀切”ꎮ 省直有关部门(单位)履行行业监管

责任ꎬ指导相关行业企业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工作要求ꎮ

各市(州)政府切实承担起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主体责任ꎬ严

格落实攻坚措施ꎬ明确目标任务ꎬ压紧压实责任ꎬ加强大气污染防

治宣传解读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ꎬ营造全社会自觉主动参与大气污

染防治的良好氛围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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